
附件：
广西资产评估协会第五届理事会
理事候选人产生办法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和《广西资产评估协会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二、广西资产评估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从广西资产评估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中产生。
三、结合行业发展和自律需要，统筹考虑，广西资产评估协会第五届单位会员理事候选人依照《关于推荐广西资产评估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的通知》（桂评协〔2018〕20号）精神，确保每个机构（即单位会员）一名理事候选人名额，由广西资产评估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推选。
四、个人会员（含非执业会员）当中产生的理事由协会秘书处依据会员个人素质和表现择优推荐理事候选人。
五、履行行政管理与监督职能的自治区财政厅及政府综合管理部门根据行政管理和监督的需要，委派理事候选人。
六、广西资产评估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除具备代表条件以外，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即：
（一）政府部门委派的理事候选人应能够正常履行理事职责的相关人员；
（二）高校、科研院所当中的非执业个人会员理事候选人应是从事资产评估和相关理论研究、教学工作，并在业内享有一定声望的专家学者，并取得了教授或高级以上职称；
（三）资产评估机构当中的理事候选人（含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应当具有3年以上资产评估执业经历，热爱并忠诚于资产评估事业, 具有一定的执业水平、一定的协调和理事能力。  
七、理事选举实行等额理事候选人制。
八、广西资产评估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主席团根据推选的理事候选人，进行资格预审，向广西资产评估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提交理事候选人名单，提请大会审议并经到会三分之二以上代表以举手方式表决选举通过。到会代表不少于应到会代表的三分之二选举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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